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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浙江省大学生志愿服务我国西部和我省山区、海岛、边远地区计划开始招募啦！


因为这个选择，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因为这个选择，我们的青春更加壮丽！


●大学生志愿服务我国西部计划


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实施。2014年，全国将新招募一定数量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到新疆、兵团、西藏和西部地区基层乡镇一级从事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志愿服务主要包括基础教育、农业科技、医疗卫生、基层青年工作、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新疆、服务西藏等专项行动。


●大学生志愿服务我省山区、海岛、边远地区计划


由省委组织部、团省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实施。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到我省欠发达县（市、区），从事1至3年的教育、卫生、农技、扶贫、青年中心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工作。


●相关政策：


（一）生活补贴。志愿者服务期间，中央财政给予一定生活补贴。西部计划志愿者补贴12000元/人/年，另根据服务地艰苦程度依据有关标准每月发放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我省山区、海岛、边远地区计划志愿者补贴14600元/人/年，中央财政专项补助经费8000元/人/年（含交通费1000元/人/年）。


（二）考研加分。“两项计划”志愿者服务期满2年且考核合格的，3年内报考研究生，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三）志愿者人身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西部计划志愿者由团中央统一办理，相关保险由全国项目办统一投保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综合保障险。保费每人350元人民币。


（四）报考“村官”。参加本省“计两项划”期满当年的浙江生源本科、党员毕业生，本人自愿且具备期限年满当年省委组织部选聘条件的，可任选生源地或本省服务地的一个岗位报考，可简化选聘程序，直接通过考核方式予以聘用。聘用后，其志愿服务期视作在村（社区）工作年限。


�（五）报考公务员。参加本省“两项计划”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累计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可报考面向服务基层项目人员的定向职位。“两项计划”志愿者在服务期间可以凭《志愿者服务证》和省项目办证明，报考所服务的县（市、区）公务员，既可以应届高校毕业生身份报考，也可以社会人员身份报考；服务期满后一年内，可凭《志愿者服务证》和省项目办证明，以应届高校毕业生身份报考公务员；服务期间和服务期满后，也可以社会人员身份报考户籍所在地的公务员。


●报名时间：6月1日前；报名地点：各学院分团委或学工办


●专题网址：http://www.zjstudent.com/


●咨询热线：各学院分团委或学工办电话、省项目办电话0571-85174175


●西部计划志愿者报名：到“西部计划”网站（http://xibu.youth.cn）的招募系统进行报名登记并打印报名表，上交各学院分团委或学工办。


●山区、海岛、边远地区计划志愿者报名：报名表可以从省学联网站（http://www.zjstudent.com/）上下载打印，也可以到高校项目办领取，填写后上交各学院分团委或学工办即可。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浙江省项目办   


浙江省大学生志愿服务山区、海岛、边远地区计划项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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